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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4年度訴字第7

0號），不服本院受命法官於民國114年1月23日所為羈押之處

分，聲請撤銷或變更，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卷附之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

二、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

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

（即準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又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第411條分別規定：「原審法

院認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抗告

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

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第

四百零八條第一項前段之情形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

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而此等規定依同法第416條第4項規定，於準抗

告亦準用之。

三、準抗告權人：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於審判長、

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之處分得提起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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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之人，固以「受處分人」為限，惟憲法法庭111年憲判

字第3號判決已宣示：經整體觀察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41

9條等規定，關於「抗告權人」之範圍，仍應準用同法第3編

第1章關於上訴權人之規定；就被告之辯護人而言，為有效

保障被告之訴訟權，被告之辯護人對於法院羈押或延長羈押

之裁定，除與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自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抗

告等意旨，是衡諸準抗告與抗告均屬羈押相關決定之聲明不

服機制，僅係依決定主體而區分成不同之救濟途徑，且肯認

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對被告當無不利等

情，就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為之（延長）羈押處

分，應可參照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而寬認辯護人亦得為被

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

(二)基此，觀諸卷附之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既已載明本件聲請

人為選任辯護人，且於狀尾處僅有選任辯護人之蓋章，顯可

認本件準抗告係由選任辯護人即本件聲請人為被告蔡亞修之

利益而具狀提出聲請，參以經本院調閱聲請意旨所指本院11

4年度訴字第70號案件相關卷宗，亦未見被告蔡亞修有為任

何相反於本件準抗告聲請意旨之明示意思表示，是本件準抗

告雖非係「受處分人」所提起，揆諸上開說明，此部分程序

尚難逕謂不合法，合先敘明。

四、準抗告期間：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提起準抗告之聲請期間為十

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

訴訟法第416條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被告之辯護人對法院羈

押或延長羈押之裁定，除與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得為被告

之利益而抗告，始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及第16條保障

訴訟權之意旨無違，業據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

判決揭示甚明；然此類抗告，因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

反，僅係代理被告行使抗告權而已，雖其毋庸被告之授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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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獨立代理行使，但其「抗告人」仍為被告，其抗告權之存

在自須依存於被告本人。詳言之，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而抗

告，係本於代理權之作用，並非獨立抗告，其代理抗告權係

依附於被告之抗告權之內，其抗告期間之起算，自應以被告

收受裁定之日為標準，不因辯護人收受在後而有影響，亦不

因辯護人之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而認抗告期間之計算應

依該事務所所在地扣除在途之期間，倘被告已喪失抗告權，

其辯護人亦不得再為之抗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27

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是以，前揭有關辯護人就審判長、

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對被告所為之（延長）羈押處分得為被

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之依據，既亦係參照憲法法庭111年

憲判字第3號判決，則就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

乙事之性質、期間計算等事項，自當與此一最高法院裁定意

旨為相同之解釋。

(二)經查，被告蔡亞修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

官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70號案件予以審理，

嗣該案受命法官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訊問被告蔡亞修（有選

任本件聲請人為辯護人到庭辯護）後，認被告蔡亞修涉犯參

與犯罪組織、製造第二級毒品等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之虞

之羈押原因及有羈押之必要，依法命被告蔡亞修自114年1月

23日起予以羈押（下稱系爭羈押處分），以及系爭羈押處分

之押票係於同日送達被告蔡亞修，而於114年2月3日送達本

件聲請人即被告蔡亞修之選任辯護人，暨本件聲請人係於11

4年2月11日向本院提出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就系爭羈押處分

提起準抗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案件相關卷宗查核

屬實，且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暨其上所蓋

本院收狀日期戳印可稽。據此，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既係於

114年1月23日合法送達被告蔡亞修，縱以被告蔡亞修係逕行

向本院提出聲請準抗告書狀而非向監所長官提出之情形立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因被告蔡亞修所在之法務部○○○○○○○○係於本院所

在地，故無加計在途期間之問題），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

旨及本院說明，系爭羈押處分之準抗告期間，仍應從114年1

月23日之翌日起算，計算10日至同年2月2日（星期日），為

系爭羈押處分準抗告期間之末日，而因該日為休息日，故依

民法第122條規定，當以同年2月3日（星期一）為系爭羈押

處分準抗告期間之屆滿日，該日復無因颱風等天然災害有停

止上班而須順延準抗告期間之情形，則本件聲請人於114年1

月23日到庭為被告蔡亞修辯護而獲悉系爭羈押處分之理由

後，遲至114年2月11日始基於辯護人之身分就系爭羈押處分

向本院提出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即使本件聲請人係於114

年2月3日收受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本件準抗告之提起仍因

已逾越準抗告期間而於法不合，且無從補正，自應予以裁定

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1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柯欣妮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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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4年度訴字第70號），不服本院受命法官於民國114年1月23日所為羈押之處分，聲請撤銷或變更，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卷附之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
二、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即準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第411條分別規定：「原審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抗告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第四百零八條第一項前段之情形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而此等規定依同法第416條第4項規定，於準抗告亦準用之。
三、準抗告權人：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之處分得提起準抗告之人，固以「受處分人」為限，惟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已宣示：經整體觀察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419條等規定，關於「抗告權人」之範圍，仍應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關於上訴權人之規定；就被告之辯護人而言，為有效保障被告之訴訟權，被告之辯護人對於法院羈押或延長羈押之裁定，除與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自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抗告等意旨，是衡諸準抗告與抗告均屬羈押相關決定之聲明不服機制，僅係依決定主體而區分成不同之救濟途徑，且肯認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對被告當無不利等情，就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為之（延長）羈押處分，應可參照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而寬認辯護人亦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
(二)基此，觀諸卷附之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既已載明本件聲請人為選任辯護人，且於狀尾處僅有選任辯護人之蓋章，顯可認本件準抗告係由選任辯護人即本件聲請人為被告蔡亞修之利益而具狀提出聲請，參以經本院調閱聲請意旨所指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0號案件相關卷宗，亦未見被告蔡亞修有為任何相反於本件準抗告聲請意旨之明示意思表示，是本件準抗告雖非係「受處分人」所提起，揆諸上開說明，此部分程序尚難逕謂不合法，合先敘明。
四、準抗告期間：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提起準抗告之聲請期間為十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被告之辯護人對法院羈押或延長羈押之裁定，除與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抗告，始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業據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揭示甚明；然此類抗告，因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僅係代理被告行使抗告權而已，雖其毋庸被告之授權而得獨立代理行使，但其「抗告人」仍為被告，其抗告權之存在自須依存於被告本人。詳言之，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而抗告，係本於代理權之作用，並非獨立抗告，其代理抗告權係依附於被告之抗告權之內，其抗告期間之起算，自應以被告收受裁定之日為標準，不因辯護人收受在後而有影響，亦不因辯護人之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而認抗告期間之計算應依該事務所所在地扣除在途之期間，倘被告已喪失抗告權，其辯護人亦不得再為之抗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27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是以，前揭有關辯護人就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對被告所為之（延長）羈押處分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之依據，既亦係參照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則就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乙事之性質、期間計算等事項，自當與此一最高法院裁定意旨為相同之解釋。
(二)經查，被告蔡亞修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70號案件予以審理，嗣該案受命法官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訊問被告蔡亞修（有選任本件聲請人為辯護人到庭辯護）後，認被告蔡亞修涉犯參與犯罪組織、製造第二級毒品等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及有羈押之必要，依法命被告蔡亞修自114年1月23日起予以羈押（下稱系爭羈押處分），以及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係於同日送達被告蔡亞修，而於114年2月3日送達本件聲請人即被告蔡亞修之選任辯護人，暨本件聲請人係於114年2月11日向本院提出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就系爭羈押處分提起準抗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案件相關卷宗查核屬實，且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暨其上所蓋本院收狀日期戳印可稽。據此，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既係於114年1月23日合法送達被告蔡亞修，縱以被告蔡亞修係逕行向本院提出聲請準抗告書狀而非向監所長官提出之情形立論（因被告蔡亞修所在之法務部○○○○○○○○係於本院所在地，故無加計在途期間之問題），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及本院說明，系爭羈押處分之準抗告期間，仍應從114年1月23日之翌日起算，計算10日至同年2月2日（星期日），為系爭羈押處分準抗告期間之末日，而因該日為休息日，故依民法第122條規定，當以同年2月3日（星期一）為系爭羈押處分準抗告期間之屆滿日，該日復無因颱風等天然災害有停止上班而須順延準抗告期間之情形，則本件聲請人於114年1月23日到庭為被告蔡亞修辯護而獲悉系爭羈押處分之理由後，遲至114年2月11日始基於辯護人之身分就系爭羈押處分向本院提出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即使本件聲請人係於114年2月3日收受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本件準抗告之提起仍因已逾越準抗告期間而於法不合，且無從補正，自應予以裁定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1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柯欣妮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39號
聲  請  人  楊振裕律師
被      告  蔡亞修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4年度訴字第7
0號），不服本院受命法官於民國114年1月23日所為羈押之處分
，聲請撤銷或變更，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卷附之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
二、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
    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
    即準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
    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第411條分別規定：「原審法院
    認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抗告權
    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
    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第四
    百零八條第一項前段之情形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
    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
    補正。」，而此等規定依同法第416條第4項規定，於準抗告
    亦準用之。
三、準抗告權人：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於審判長、
    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之處分得提起準
    抗告之人，固以「受處分人」為限，惟憲法法庭111年憲判
    字第3號判決已宣示：經整體觀察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41
    9條等規定，關於「抗告權人」之範圍，仍應準用同法第3編
    第1章關於上訴權人之規定；就被告之辯護人而言，為有效
    保障被告之訴訟權，被告之辯護人對於法院羈押或延長羈押
    之裁定，除與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自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抗
    告等意旨，是衡諸準抗告與抗告均屬羈押相關決定之聲明不
    服機制，僅係依決定主體而區分成不同之救濟途徑，且肯認
    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對被告當無不利等情
    ，就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為之（延長）羈押處分
    ，應可參照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而寬認辯護人亦得為被告
    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
(二)基此，觀諸卷附之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既已載明本件聲請
    人為選任辯護人，且於狀尾處僅有選任辯護人之蓋章，顯可
    認本件準抗告係由選任辯護人即本件聲請人為被告蔡亞修之
    利益而具狀提出聲請，參以經本院調閱聲請意旨所指本院11
    4年度訴字第70號案件相關卷宗，亦未見被告蔡亞修有為任
    何相反於本件準抗告聲請意旨之明示意思表示，是本件準抗
    告雖非係「受處分人」所提起，揆諸上開說明，此部分程序
    尚難逕謂不合法，合先敘明。
四、準抗告期間：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提起準抗告之聲請期間為十日
    ，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
    訟法第416條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被告之辯護人對法院羈押
    或延長羈押之裁定，除與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得為被告之
    利益而抗告，始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及第16條保障訴
    訟權之意旨無違，業據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判
    決揭示甚明；然此類抗告，因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僅係代理被告行使抗告權而已，雖其毋庸被告之授權而得獨
    立代理行使，但其「抗告人」仍為被告，其抗告權之存在自
    須依存於被告本人。詳言之，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而抗告，
    係本於代理權之作用，並非獨立抗告，其代理抗告權係依附
    於被告之抗告權之內，其抗告期間之起算，自應以被告收受
    裁定之日為標準，不因辯護人收受在後而有影響，亦不因辯
    護人之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而認抗告期間之計算應依該
    事務所所在地扣除在途之期間，倘被告已喪失抗告權，其辯
    護人亦不得再為之抗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27號裁
    定意旨可資參照）。是以，前揭有關辯護人就審判長、受命
    法官、受託法官對被告所為之（延長）羈押處分得為被告之
    利益而提起準抗告之依據，既亦係參照憲法法庭111年憲判
    字第3號判決，則就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乙事
    之性質、期間計算等事項，自當與此一最高法院裁定意旨為
    相同之解釋。
(二)經查，被告蔡亞修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
    官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70號案件予以審理，
    嗣該案受命法官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訊問被告蔡亞修（有選
    任本件聲請人為辯護人到庭辯護）後，認被告蔡亞修涉犯參
    與犯罪組織、製造第二級毒品等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之虞
    之羈押原因及有羈押之必要，依法命被告蔡亞修自114年1月
    23日起予以羈押（下稱系爭羈押處分），以及系爭羈押處分
    之押票係於同日送達被告蔡亞修，而於114年2月3日送達本
    件聲請人即被告蔡亞修之選任辯護人，暨本件聲請人係於11
    4年2月11日向本院提出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就系爭羈押處分
    提起準抗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案件相關卷宗查核
    屬實，且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暨其上所蓋
    本院收狀日期戳印可稽。據此，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既係於
    114年1月23日合法送達被告蔡亞修，縱以被告蔡亞修係逕行
    向本院提出聲請準抗告書狀而非向監所長官提出之情形立論
    （因被告蔡亞修所在之法務部○○○○○○○○係於本院所在地，故
    無加計在途期間之問題），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及本院
    說明，系爭羈押處分之準抗告期間，仍應從114年1月23日之
    翌日起算，計算10日至同年2月2日（星期日），為系爭羈押
    處分準抗告期間之末日，而因該日為休息日，故依民法第12
    2條規定，當以同年2月3日（星期一）為系爭羈押處分準抗
    告期間之屆滿日，該日復無因颱風等天然災害有停止上班而
    須順延準抗告期間之情形，則本件聲請人於114年1月23日到
    庭為被告蔡亞修辯護而獲悉系爭羈押處分之理由後，遲至11
    4年2月11日始基於辯護人之身分就系爭羈押處分向本院提出
    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即使本件聲請人係於114年2月3日收
    受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本件準抗告之提起仍因已逾越準抗
    告期間而於法不合，且無從補正，自應予以裁定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1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柯欣妮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39號
聲  請  人  楊振裕律師
被      告  蔡亞修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4年度訴字第70號），不服本院受命法官於民國114年1月23日所為羈押之處分，聲請撤銷或變更，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卷附之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
二、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即準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408條第1項、第411條分別規定：「原審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抗告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第四百零八條第一項前段之情形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而此等規定依同法第416條第4項規定，於準抗告亦準用之。
三、準抗告權人：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之處分得提起準抗告之人，固以「受處分人」為限，惟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已宣示：經整體觀察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419條等規定，關於「抗告權人」之範圍，仍應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關於上訴權人之規定；就被告之辯護人而言，為有效保障被告之訴訟權，被告之辯護人對於法院羈押或延長羈押之裁定，除與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自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抗告等意旨，是衡諸準抗告與抗告均屬羈押相關決定之聲明不服機制，僅係依決定主體而區分成不同之救濟途徑，且肯認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對被告當無不利等情，就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為之（延長）羈押處分，應可參照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而寬認辯護人亦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
(二)基此，觀諸卷附之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既已載明本件聲請人為選任辯護人，且於狀尾處僅有選任辯護人之蓋章，顯可認本件準抗告係由選任辯護人即本件聲請人為被告蔡亞修之利益而具狀提出聲請，參以經本院調閱聲請意旨所指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0號案件相關卷宗，亦未見被告蔡亞修有為任何相反於本件準抗告聲請意旨之明示意思表示，是本件準抗告雖非係「受處分人」所提起，揆諸上開說明，此部分程序尚難逕謂不合法，合先敘明。
四、準抗告期間：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提起準抗告之聲請期間為十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被告之辯護人對法院羈押或延長羈押之裁定，除與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抗告，始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業據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揭示甚明；然此類抗告，因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僅係代理被告行使抗告權而已，雖其毋庸被告之授權而得獨立代理行使，但其「抗告人」仍為被告，其抗告權之存在自須依存於被告本人。詳言之，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而抗告，係本於代理權之作用，並非獨立抗告，其代理抗告權係依附於被告之抗告權之內，其抗告期間之起算，自應以被告收受裁定之日為標準，不因辯護人收受在後而有影響，亦不因辯護人之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而認抗告期間之計算應依該事務所所在地扣除在途之期間，倘被告已喪失抗告權，其辯護人亦不得再為之抗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27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是以，前揭有關辯護人就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對被告所為之（延長）羈押處分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之依據，既亦係參照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則就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準抗告乙事之性質、期間計算等事項，自當與此一最高法院裁定意旨為相同之解釋。
(二)經查，被告蔡亞修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70號案件予以審理，嗣該案受命法官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訊問被告蔡亞修（有選任本件聲請人為辯護人到庭辯護）後，認被告蔡亞修涉犯參與犯罪組織、製造第二級毒品等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及有羈押之必要，依法命被告蔡亞修自114年1月23日起予以羈押（下稱系爭羈押處分），以及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係於同日送達被告蔡亞修，而於114年2月3日送達本件聲請人即被告蔡亞修之選任辯護人，暨本件聲請人係於114年2月11日向本院提出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就系爭羈押處分提起準抗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案件相關卷宗查核屬實，且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暨其上所蓋本院收狀日期戳印可稽。據此，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既係於114年1月23日合法送達被告蔡亞修，縱以被告蔡亞修係逕行向本院提出聲請準抗告書狀而非向監所長官提出之情形立論（因被告蔡亞修所在之法務部○○○○○○○○係於本院所在地，故無加計在途期間之問題），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及本院說明，系爭羈押處分之準抗告期間，仍應從114年1月23日之翌日起算，計算10日至同年2月2日（星期日），為系爭羈押處分準抗告期間之末日，而因該日為休息日，故依民法第122條規定，當以同年2月3日（星期一）為系爭羈押處分準抗告期間之屆滿日，該日復無因颱風等天然災害有停止上班而須順延準抗告期間之情形，則本件聲請人於114年1月23日到庭為被告蔡亞修辯護而獲悉系爭羈押處分之理由後，遲至114年2月11日始基於辯護人之身分就系爭羈押處分向本院提出刑事撤銷羈押聲請狀，即使本件聲請人係於114年2月3日收受系爭羈押處分之押票，本件準抗告之提起仍因已逾越準抗告期間而於法不合，且無從補正，自應予以裁定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1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柯欣妮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